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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落實辦學理念與教育目標，依品質保證精神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單位均需建立意見反應管道，並針對問題進行研議與改善，相關意見與處

理皆須建立完整檔案資料，並至少存檔三年以備查核。 

第三條 校之意見反應管道，由秘書室訂定意見反應處理時限與流程，並對意見反應處理

進行稽催與定期宣導。 

第四條 校務行政：校每年定期彙整校內外利害關係人之調查意見與高等教育趨勢，並提

出「校務發展自我改善分析報告」，作為校制訂政策與各單位擬定改善計畫之參

考。 

第五條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與教育品質： 

一、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委員會」應依據學校定位與專業發展趨

勢，針對學生畢業時應達成之具體學習結果制訂教育目標，並據此制訂至多

五項學生畢業時應具備之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等核心能力（基本素養）為

原則，並明確訂定各核心能力（基本素養）之能力（素養）指標；學生核心

能力應融滲校、院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內涵，並符合明確、務實、可

評量之原則。 

二、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課程規劃委員會」應針對每一核心能力（基本素

養）規劃相應之課程，制訂各課程達成該核心能力（基本素養）所佔之權重，

並公布關聯性明確之課程地圖。 

三、各課程應有明確之「課程大綱」，課程大綱應說明該課程可達成之核心能力

（基本素養）以及其能力（素養）指標；並明訂其學習標準、權重與評量方

式。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針對評量結果不佳學生提供學習預警與輔導協助。 

四、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依據各課程之評量結果，以各課程權重換算核心能

力達成的程度，並進一步製作每位學生之「學習成效圖」。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至少對各項核心能力學習成效排名後 10%之學生提

供學習建議與協助。 

五、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透過整合式課程，於修業最後一學年進行總結性評

量，評量方式可包含「會考、口試、專題研究、實習、專業學科檢定考試、

畢業論文、專業技能實作、臨床技能檢核、專業證照考試」等形式。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依據評量結果提供學生學習建議與協助。 

第六條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定期分析學生評量結果，同時應蒐集師生、畢業生及企

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之意見並進行分析，據此定期提出「教育品質自我改善分

析報告」，作為擬定單位發展及自我改善計畫之依據。 



第七條 全校各單位需針對「自我改善分析報告」相關之權責事項進行改善。前項改善重

點並得以校務研究專題補助方式徵求計畫進行改善，其改善重點與補助內容由

「校務研究專題審議小組」審議，並定期公開成效。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